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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医疗保障局沂源分局文件
源医保发〔2022〕13号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黄军红

对县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委员第44号提案的答复

尹传利等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提高群众“齐惠保”参保率的提案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“淄博齐惠保”的推广工作已被纳入市政府工作报告，是我市“9+1”重点工作、高品质民生重点工作，市医保局沂源分局严格按照上级工作安排，紧抓“淄博齐惠保”宣传推广工作落实，协调县政府办公室下发了《关于加强“淄博齐惠保”宣传推广工作的通知》，明确了“淄博齐惠保”宣传推广的工作要求和责任，切实提升全县各级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和广大群众对“淄博齐惠保”的知晓度和参保率，具体来说，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。

一、浓厚宣传氛围。“淄博齐惠保”投保前期，市医保局沂源分局向全县12个镇（街道）便民服务中心、18家定点医院、51家定点门诊、125家单体和连锁定点药店共发放100副宣传展架、500份宣传海报、6000份宣传彩页，要求各镇（街道）便民服务中心、各定点医药机构将宣传材料在显要位置和进出口、电梯口、食堂等人口流动大的区域进行摆放和张贴，并充分利用各单位大屏幕资源持续播放“齐惠保”宣传视频，利用滚动屏播放“齐惠保”宣传标语，主动为参保人讲解“淄博齐惠保”的理赔情况和购买方式。同时将“淄博齐惠保 3.0 版”在扩大可投保人群、加大保障力度、加强对特殊困难群体的倾斜保障等方面的具体优势，积极联系县融媒体、正能量“网红”等通过录制视频、动漫、彩页、抖音等方式多渠道开展正面宣传，并深度发掘、用好全县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具体理赔事例，通过具体算账做对比的方式向干部职工和群众进行宣传，努力在全县营造良好宣传氛围。

二、明确责任分工。召集全体承保公司召开了全县“淄博齐惠保”承保公司工作部署会，确定5家主承保公司，划分宣传对接镇（街道），搭建对接平台，要求各承保公司根据区域分工，主动对接联系，扎实开展工作，严格按照任务时间节点，完成目标参保率。市医保局沂源分局按照任务节点对工作不达标、违规操作的承保公司启动主承保公司的更换程序。搭建机关企事业单位与承保公司对接平台，按照《关于加强“淄博齐惠保”宣传推广工作的通知》的工作要求，将全县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划分，由各承保公司进行专门对接，避免形成无序竞争，影响“淄博齐惠保”正常宣传推广。组织各镇（街道）人社所所长、五家保险公司负责人集中收看了市级的“淄博齐惠保”启动仪式，并于启动仪式后，召开各镇（街道）“淄博齐惠保”工作部署会，向各镇（街道）人社所所长传达了“齐惠保”宣传推广的重要意义，明确了各镇办的任务目标，并要求会后向分管负责同志、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好会议精神，配合本辖区承保公司做好推广工作，结合自身实际召开“淄博齐惠保”工作部署会议，充分利用滚动屏、悬挂条幅、公众号、微信群、村广播等方式，结合“一网三联”入户打分、全民核算检测等工作开展，对“淄博齐惠保”的优势进行广泛宣传。
三、强化工作调度。市医保局沂源分局每周通报各镇（街道）居民“齐惠保”参保情况，及时向各镇（街道）发送各村居参保率和已参保人员名单，要求各镇（街道）、经济开发区、县直各部门单位、各规模以上企业每周报送本单位“齐惠保”参保情况，通过邮箱报送参保名单，微信群在线填报参保数据，督促各单位积极宣传、购买“齐惠保”。召开“淄博齐惠保”工作调度会，召集各镇（街道）人社所所长和各承保公司座谈交流，共同探讨工作难题，交流先进工作经验，为下一步“齐惠保”宣传推广工作建言献策。
 目前，市医保局沂源分局已将“齐惠保”相关情况向县委、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汇报，县领导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，要求定期调度、通报。市医保局沂源分局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，联合各单位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共同把这项“花小钱办大事”的民心工程推广好、落实好，为全县的高品质民生建设、群众满意度提升做出贡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淄博市医疗保障局沂源分局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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